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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九學年度第六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12 月 22 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地點：第一會議室（第一行政大樓） 

主席：廖咸興教授 

委員：鄭富書教授(林俊全教授代)、劉聰桂教授、江瑞祥教授(請假)、

許添本教授(請假)、蔡厚男教授(請假)、劉權富教授、羅漢強

教授、周素卿教授、張聖琳教授(請假)、康旻杰教授(請假)、

李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林俊全教授、余榮熾教授(請假)、詹穎雯教授(請假)、黃

耀輝教授(請假)、李培芬教授、葉德銘教授(請假)。 

列席：物理系 熊怡主任；數學系 王振男主任；張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張志成建築師；總務處秘書室 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石

明哲幹事；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阮偉紘幹事；總務處

保管組（請假）；環安衛中心（請假）；學生會周子暐同學；學

代會（請假）；研協會（請假）。 

幹事：吳莉莉、吳佳融、吳慈葳 

記錄：吳慈葳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九學年度第五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 

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貳、討論案 

一、梁次震中心與國家理論中心整修工程（提案單位：梁次震宇宙學

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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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數學系王振男主任： 
國家理論科學中心分為物理組及數學組，當初數學組與總務處協調後沒有進駐，

男十三舍變成工學院的轉置空間，若做為轉置空間，內部空間規劃應有所變更。 

張志成建築師： 

二樓部分為轉置空間約使用 2 年，未來學校沒有多餘整修經費，因此維持原來的

整修方案。維持原來最早的方案決議，採雙入口決議，二樓仍有主要門廳。 

李培芬 諮詢委員： 

一、現有植栽內容將來如何處理，是採維持還是移除?所有開發建設案，都建議

植物不要種植外來種，請建築師了解規劃內容是否有外來種。 

二、綠地面積是否有刪減?請說明。 

張志成建築師： 

一、植物基本上採用原生種。目前整體景觀是陳老師請日本園藝師來設計，搭配

原有形態作調整，整體呈現禪風的景觀設計。 

二、目前基地現有植物以血桐為主，搭配 2 棵榕樹及 1 棵羊蹄甲，除羊蹄甲建議

移植外，其他經濟價值不高的植栽，上次亦建議移植。 

三、桂竹為原生種。正面植青楓，不是高大樹種，避免採高大樹種影響本案周遭

立面採光。 

四、另希望可將社科院 7 棵楓香移至基地後面，其可行性如何已與老師溝通，老

師尚未回覆。其具遮蔽噪音的效果，稍微疏植避免造成陰暗的綠地。 

物理系 熊怡主任： 

一、希望可增加綠地與植栽，延伸天文數學館至凝態館間，有較充分的綠地。 

二、停車位可否與凝態館整合，減少十三宿舍後方的停車位。 

張志成建築師： 
一、緊急通道採用透水性鋪面，停車位採植草磚，增加綠化面積。 

二、無障礙停車位需求，避免訪客來時沒有無障礙車位可使用，增設兩個訪客及

裝卸貨停車位，因此本案有三個停車位的使用。 

羅漢強 委員： 
一、校園考慮綠化有基本的生態原則，細部設計時應考量。 

二、簡報檔案中的桂竹圖片為孟宗竹，綠化應要下功夫。 

周素卿 委員： 
一、熊主任談的問題，希望建築師可考慮。目前的方式向內是正門，而向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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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停車就會被當成背門，台大的外圍綠地景觀若可做更精緻的設計，凝

態館天文物理館會有較佳的景觀設計。在不違反法令下，無障礙車位是否可

與凝態館協商劃設，因只要有停車空間在，景觀的設計就不是綠地設計，只

是植草磚，若使用單位都有這樣的期望，建議應可考慮。 

張志成建築師： 
會後是否再與事務組溝通協調，與校方確認是否可將車位移除。 

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 
一、校內車位分為實際使用車位與法定車位，凝態館周遭包含地下層皆屬法定停

車空間，要將車位再劃設進去是有問題的。本案三個車位，主要需求為無障

礙車位需要較接近建物，卸貨車位有其必要性，而訪客車位可考量不要劃設

在此，汽車代金部分需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凝態館動線車子出來的問題，上次會議大家建議是否從體育館地下停車場車

道旁的門進出，當初此門的設立是為因應特殊需求所設立，且經市府都審委

員會同意。體育館有個出入口，不到十米處有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及此門的

出入口，市府交通局有規定不同意連續出入口。 

三、本周與本組同仁現場勘查後，可考慮停車場與建物間的通道空間，穿越至體

育館的門進出，但下方是箱涵承重能力是否足夠，請營繕組同仁確認；另一

個方案則需維持原來的動線出入，由海洋所前繞進來，從體育館的側門進

出，避免須繞道至校區中央。 

林俊全諮詢委員： 
台北市政府不希望我們從這邊出去，有沒有可能將此處的體育館門、地下車道的

門及凝態館的門三合一進出?地下通道轉彎從體育館的門進出。 

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 
將此處門三合一，工程上是否會比較困難?剛提到車道旁的 3 公尺的通道，若開

放的話可否適度擴充至 4~4.5 公尺，如此車輛就不需繞至男十三舍前的動線，若

此動線不適宜，前項所提三合一動線部分，可能看看建築師有沒有其他意見。 

林俊全諮詢委員： 
台北市政府法規部分是否同意由此進出?若可同意對於凝態館的老師是個福音。 

物理系熊 怡主任： 

一、此處最重要的是為海洋所的重車出入，目前是需要繞一大圈，重車出入若能

從凝態館前的門進出縮短路徑，就已達到目的。一般車輛開不開放應較無影

響，但若能用悠遊卡的方式開放當然不錯。 

二、本案一樓及二樓間的大廳屋頂是否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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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成建築師： 

中庭有採光罩，具遮雨的功能。 

李光偉委員： 

一、重車到海洋所後都不需開出台大校門嗎?應該重視的問題是重車在台大校園

內是否影響學生安全，為何在校園繞比較遠會造成大問題而需討論。 

二、我的車就停綜合體育館，若需要整合停車出入口為一個，相信我的技術應該

沒問題，但其他人的技術就不太清楚。其實每天早上從入口處繞進來，就覺

得非常危險，不知改完後是否會增加出車禍的機率。我想表達的意見是梁次

震中心，選在此址是非常不好的位置，導致衍生出許多問題，據說當初是為

了保存一棟這樣的建築，但女八舍其實也是長的一樣。 

三、二樓看起來是當機械系的臨時空間，是否可以當作永久的轉置空間，每次討

論新建案，最難的就是沒有轉置空間。文學院搬到水源校區花了快一億元的

經費，若拆掉蓋個簡易建築也很快。 

四、停車位為需由何蓋這棟建築的人需負責，建築物又不是重建，學校是否可將

現有的空間釋放出來?例如環研大樓將車位劃到動物實驗中心，因此動物實

驗中心在蓋時，繳了許多貸金，這樣是非常不公平的。 

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 

實際上的法定停車位數量是不止剛才所劃設的三個車位，事實上其他的車位已需

轉置到其他位置，因以貸款方式營運，故其他地方需繳費。每棟陸續興建的新大

樓，其所衍生的法定停車位，在新建案時其預算是要求需編列進去。另外就是剛

才所提的三個車位，其實並不影響綠地空間。 

劉權富委員： 

一、景觀燈改為高的景觀燈，簡報所提供的燈具與校園燈具不同，細部設計時請

與水電股確認，營繕組水電股對燈具有些期望，希望燈具是 LED 其型式可

以統一，採購成本亦可降低，節能可以加強，社科院有一批高的景觀燈，上

次開會有提到，或許那個景觀高燈可以變成校園新建築的參考標準。 

二、上次委員有提到折衷主義，不知道這個折衷是折衷在誰與誰之間，原本這棟

建物是洗石子，整修後是恢復洗石子或新材料?像簡報中的灰色花崗石，在

台大校園中幾乎沒看到，是不是要給這個建築物這樣的材質，景觀的影響度

是多少?是否要將台大的元素或原有的語彙拉回來，希望在細部設計上請建

築師考量。 

張志成建築師： 

一、簡報檔中的圖是參考，景觀燈的部分都是學校採購，本工程負責安裝。 

二、這棟建物之所以被保留，是因為校長在幾次會議中，有對研究生保證，這棟



 5 

建築物具有歷史價值得保存，因此才會被延續下來。這棟本來就是古典主義

加現代主義的折衷主義，旁邊兩棟建築物都是新建築物，整個台大只有這兩

棟是 1、2 樓是花崗石，樓上是貼磁磚。因此設計將原本外觀形式拱窗、廊

柱語彙盡量用原本的建築語彙，洗石子容易受潮，因此改用花崗石與旁邊建

物呼應，語彙是延續男十三舍的建築語彙，再一次的折衷主義，把原本的語

彙主義加上現代主義再融合一次，也與捐贈者討論過，不要為了仿古而失去

了捐贈的意義或時代的意義，也不希望用太現代的語彙失去其歷史價值，因

此採延續的設計。一樓是一個帶狀，二樓也是一個帶狀型態，一樓用花崗石

取代掉，二、三樓用面磚來做，窗戶型態都依照原本型態，室外機拆除採中

央空調。 

李光偉委員： 

一、請問預估耐用五十年是確定的嗎?這棟建築物興建於民國四十五年，原有主

要結構還可以再用五十年嗎? 

二、像一般住宅如果到這個年齡，應該都贊成都市更新。磚牆不是耐用年限 50

年，混凝土才 100 年?有沒有可能拆除重建，這樣就沒有問題。 

張志成建築師： 

耐用年限這部分不是我確定的，是結構技師鑑定的人跟我講的。因去年有做耐震

評估，評估結果是沒問題。 

李光偉委員： 

花五千萬的預算約整修六百坪，是否可能拆除重建?基本上學生只注重是否可用

最便宜的錢租到宿舍，男十三的床位都不見，犧牲了將來的新生家長需要出更多

的學費，學生需花更多時間去打工。我們只做很表面的處理，女八舍就存在，男

十三舍為何需要存在?倒楣的是父母需出多一點的住宿費，拆除重新設計可能嗎? 

廖咸興召集人： 

海洋所重車若一年只有幾次，可否借用凝態所出入口?這樣鋪面就可以不用變成

硬底舖面。 

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 

凝態所前其他的車輛數量不少，仍必須有通道可出入。若要變更 5.5 公尺的空間，

需確認其他車輛動線才可有變更的空間。 

廖咸興召集人： 

我個人看法，剛才有個案子是原來的便道打開，因會影響新體育館外廣場完整

性，因此不贊成。動線目前好像只能照現在的規劃，若可以疏散小車，這樣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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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的車流量就較少，只需照顧一年幾次的重車，請與事務組後續協調可能性。 

 決議： 

一、停車位問題，無障礙車位與卸貨車位合併，訪客車位較不需要可拿掉，盡量

讓綠地範圍擴大。 

二、現地的原生種血桐請保留，盡量在景觀規劃中放入。 

三、動線照目前規劃，後續請與事務組協調是否可採替代道路，疏散部分車流。 

二、 校規小組委員會會議時間配置（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意見： 

李光偉委員: 

一、基本上很贊成，但若前面只講 30 秒是否後面 4 分 30 秒就自動放棄了?執行

的方式如何? 

二、避免歧視或針對列席，建議列席同樣 5 分鐘。 

周素卿委員: 

一、提反對意見。其實我通常不會反對提案，但在某時間點提出某些提案，目的

為提供好的解決方案，但恐怕會造成對立，不太適合用決議案處理。發言本

來就應有規範，且應是不成文的規範，建立共識運行到某階段時，在適當的

時間提出議案。 

二、若有非常多的意見，代表議案的運作有某些問題，應嚐試找有效的機制來處

理，若只限制發言時間，真正的問題仍沒有解決。應集思廣益，如何讓議事

有效運作，如何較順暢的溝通協調，可能委員私下多花些時間想想。當然若

要通過也不反對，但後面的原因較重要。 

 

羅漢強委員: 

小組的書面資料已準備很周全具體，第一輪發言五分鐘應很充分，委員有甚麼意

見應該都事先想好，不會邊看邊發言，5 分鐘應很容易把概念說清楚。列席發言

只需要知道重點，3 分鐘應該也是足夠了，但為了避免歧視，其實總的權力在主

席，主席很客氣，主持會議主席可宣告 3 分鐘 5 分鐘，時間到就停止。 

 

劉聰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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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開會有時候時間都拖很長，大家都很累，導致關心的事，沒有時間表達。建

議主席一開始提醒發言時間，非針對某特定人士。 

李培芬委員: 

委員應都有共識，大家都不希望會議時間過長。真正的問題應是剛李委員講的，

列席者或報告者一直講重複的話。在外面開環評會議，遇到衝突通常都是外來列

席者的意見，因此才限制 3 分鐘的發言時間。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委員不需去限

制，但需要有共識。 

劉權富委員: 

印象所及我們委員應該沒有人會講話超過五分鐘。若有人發言特別長，就是對這

議題特別關心或帶某目的，贊成羅老師的想法，必要時主席有做裁決的權力，宣

布停止發言，不需要成為決議。開會講那麼多的個人情緒，對其他人是不尊重的

事情。 

周子暐同學: 

在學生團體裡開會，有些人講上手後就開始發表很長的言論，但內容卻沒有重

點。5 分鐘我認為很足夠，建議變成共識，發言時間由主席調配時間。 

林俊全委員: 

尊重大家的意見，沒有特別的意見。 

劉權富委員: 

要討論這個問題，建議考慮開會次數。開會次數、議案的多少與發言時間有相當

的關係。開會次數可否做判斷分析，不要把議案擠在同一個會裡。會議次數與議

案數量，應預先提醒提案單位那次會議案子太多，建議挪至下次會議討論。 

 決議： 

本案不做決議，以後由主席提醒發言時間。 

三、 校園建築高度管制說明（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意見： 

廖咸興召集人： 

因為人文大樓及社科大樓案再回顧程序，捐贈案較教育部預算申請案，程序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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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很多，特別是人文大樓案過程中又有變更，是否藉此機會重新檢討案子的審議

過程。 

吳莉莉幹事: 

依過去案例，屬於公務預算的案件皆依本校程序與規定書圖製作項目辦理，但是

捐贈案未必皆依照本校規定辦理，有因時程較趕將不同階段合併提送的案例。提

請委員討論是否即使合併階段辦理的案件，亦需將各階段完整的內容提送審議？ 

廖咸興召集人： 

今天提案的目的是希望提討論案送校發會決議通過，即使是捐贈案，該有的內容

都需要提送。 

周素卿委員: 

一、程序要走的目的是為了讓他更周嚴，若考慮捐贈案要有效率，其實是可以藉

校規會開會的頻繁度來達成。案子複雜度常需經委員會的交換溝通意見，才

可能更審慎周嚴，個人不贊成簡化程序。 

二、校發會基本上以報告為主，重要的把關仍在校規會，因此建議程序不可免除。 

廖咸興召集人： 

現在不是要去節省程序，而是希望規定要求的內容都要做。即使是捐贈案可以合

併提送審查，但是要求的內容都需提送。 

吳莉莉幹事: 

捐贈案程序上僅需送教育部備查，不做實際審議，依此在校內的審議過程中，往

往因為時程急迫的壓力，送審報告書內容無法強制要求提案單位必須遵照「國立

臺灣大學興建工程構想書及規劃設計書製作要點」進行全面檢視，會有疏漏之處。 

 

李光偉委員: 

人文大樓景觀超過 20 公尺，校規小組是否應先提醒委員?而不應讓它過關。 

廖咸興召集人： 

未來案子審查時，小組幹事會把規範列清楚。因為當初先期規劃是符合的，且當

初 2009 年版校園規劃報告書尚未通過。 

李光偉委員: 

新生南路地下停車場上面全部變更為網球場，當初詢問當事者為何變更為如此，

他們回覆有召開公聽會而變更。校規會通過後，再用別的方法翻案，這樣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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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夠嚴格。 

廖咸興召集人： 

因人文大樓 2006 年時提先期規劃書為 3 層樓，當時是沒有問題。 

李光偉委員: 

可否建議捐贈案的建築師由台大指派或遴選? 

周素卿委員: 

這幾個案子，關鍵點很多都是在校規會討論，校務會議做決策時校規會仍要去報

告，應把問題提出來，找到有效且依法有據的解決方案。 

廖咸興召集人： 

一、本案還有很多議題，今日時間不夠，無法充分討論，建議下次再討論一次。 

二、這個議題是否在我們委員會的權責裡，學校有捐贈辦法的相關規定。本案再

與總務處確認是否有提案權。 

三、下次再討論這個案子，今天時間太趕不做決議。 

 決議： 

下次再提會討論。 

肆、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